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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1)85193633 Email:guonei@dzwww.com 时事 5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

产党党徽党旗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条例》公开发布之
际，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条例》
的制定印发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条例》制定
的背景和意义。

答：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是中
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徽党旗
鲜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在热烈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的时刻，制定出台《条
例》，意义十分重大。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央组
织部认真开展理论研究，进行政策
评估，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
见，反复修改完善，起草形成《条
例》稿。2021年6月17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审议通过《条例》。随后，
党中央批准印发《条例》。

《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
部关于党徽党旗的基础主干法规，
是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的基
本遵循。制定出台《条例》，必将
进一步推动发挥党徽党旗的政治功
能，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激
发党员党的意识，激励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
奋勇前进。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条例》
遵循的主要原则。

答：在制定《条例》过程中，
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二是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主要
参考《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
使用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三是着
眼充分发挥党徽党旗政治功能作
用，继承已有好做法，吸收实践新
经验。四是注重可操作性，针对党
徽党旗生产制作、销售配备、使用
管理等方面具体实际以及存在的问
题，作出简便易行的制度规范。五
是做好衔接配套，将《条例》稿与
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以及国徽国
旗有关法律规定有效衔接。

问：请介绍一下《条例》主要
内容。

答：《条例》共24条、2400多字，涵盖党徽党旗生产
制作、使用管理、监督问责等方面。主要包括5个方面内
容：一是对《条例》制定的目的依据、党徽党旗的图案、
内涵和工作原则作出规定，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
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二是分别对党徽、党旗的通
用尺度、应当使用情形、可以使用情形、以及禁止使用和
网络使用情形等作出规定。三是明确党徽党旗知识应当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党员教育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的
重要内容，并对各级党组织和新闻、出版单位作出相应规
定。四是对党徽党旗生产企业作出规定，明确制作企业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在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
中确定。五是对党徽党旗的配发管理、生产监管、监督问
责等作出规定。同时，还以附件形式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党
徽和党旗的制法说明。

问：如何把握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的基本原则？
答：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事关党的形象和尊严，

不是一件小事。《条例》规定，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
必须坚持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坚持分级负责、集中管理。

坚持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就是要严格按照《条例》提
出的党徽党旗的制法说明，到定点企业统一制作生产党徽党
旗，严格按照规格尺寸、使用情形等规定规范使用党徽党旗
及其图案，做到制作质量优良、使用情形正确适当。

坚持分级负责、集中管理，就是要让各级党委切实担负
起维护党徽党旗尊严的政治责任，对党徽党旗的定制、配
发、储备等工作实行逐级分工、分级负责、层层落实，统筹
力量、共享信息、集中管理，保证党徽党旗各项工作始终处
于有效监管之中。

问：如何把握制作非通用尺度的党徽党旗，在规定情形
外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的，应当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
批准？

答：《条例》对制作非通用尺度的党徽党旗，在规定
情形外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的，作出审批权限的规定，
主要是为了维护好党徽党旗的尊严，落实党徽党旗制作、
使用、管理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实
际工作需要。明确应当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批准，一
方面，确保必要时党徽党旗非通用尺度、特殊情形的使
用；另一方面，防止出现随意性制作使用非通用尺度党徽
党旗及其图案等问题，保证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的统一性、
规范性和严肃性。

问：如何把握制作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
织部在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中确定？

答：制作党徽党旗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严格按
照规定的制法说明生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
条件，确保党徽党旗样式、材质、规格的一致性，保证党徽
党旗的制作质量，并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条例》明确制作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组织部在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中确定，这里“具有生产资
质的企业”是指具有国徽国旗生产资质的企业。制作企业
明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确定，主要考虑
是方便各地实施有效监管、统筹生产配备，及时发现并纠
正问题。

问：中央组织部对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有什么具体
部署？

答：按照党中央印发《条例》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
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中央组织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入开展
学习宣传。指导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把党徽党旗知识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党员教育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重要内容，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
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二是加强监
督检查。中央组织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落实，适时开
展专题调研，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三是指
导各地区各部门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中，全面规范党徽
党旗制作、使用、管理，营造严肃庄重、隆重热烈的良好氛
围。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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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

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
和标志。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党的尊严，是各级
党组织和每名党员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条例》是我们党
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党徽党旗的基础主干法规，是党徽党旗制

作、使用、管理的基本遵循。《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继承已有好做法，吸收实践新经验，对党徽党旗工作作出全
面规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充分发挥党徽党旗的
政治功能，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激发党员党的意识，
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加大

宣传力度，把党徽党旗知识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党员教育培
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人
民群众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自觉规范
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
促指导，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得到有效落实。各地区各部
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
央。

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202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充分发
挥党徽党旗的政治功能，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激发党
员党的意识，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中
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党徽党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
标志。

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
严。

第四条 党徽党旗制作、使用、管理必须坚持统一标
准、统一规范，坚持分级负责、集中管理。

第五条 党徽直径的通用尺度为下列3种：
（一）100厘米；
（二）80厘米；
（三）60厘米。
需要悬挂非通用尺度党徽的，应当按照通用尺度成比例

适当放大或者缩小，与悬挂背景、场合相适应。
党徽图案一般使用金黄色或者红色。
第六条 下列情形应当使用党徽或者党徽图案：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地方各级代

表大会、代表会议，在显著位置悬挂党徽，并在党徽两侧各
布5面红旗；

（二）召开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显著位
置悬挂党徽；

（三）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党的中央
和地方委员会在特定地域派出的代表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党
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的基层组织的印章（印模），中
间刻党徽图案。

第七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
会，根据需要可以悬挂党徽。

下列情形可以使用党徽图案：
（一）党内重要会议、重要活动使用的证件、标识

等；
（二）党的各级组织颁发的奖章、徽章、奖状、证书和

其他荣誉性文书、证件，制作的有关工作证件等；
（三）党内重要出版物、宣传品等；
（四）党的各级组织的网络网站；
（五）党员教育基地、党员先锋岗、党建宣传栏

（墙），以及党群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等基层党组织活动
场所；

（六）开展党的对外交往活动。
第八条 党旗的通用尺度为下列5种：
（一）长288厘米，宽192厘米；
（二）长240厘米，宽160厘米；
（三）长192厘米，宽128厘米；
（四）长144厘米，宽96厘米；
（五）长96厘米，宽64厘米。
在特定场合需要使用非通用尺度党旗的，应当按照通用

尺度成比例适当放大或者缩小。
第九条 下列情形应当使用党旗：
（一）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
（二）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
（三）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党的中央

和地方委员会在特定地域派出的代表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党
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的会议室。

第十条 下列情形可以使用党旗：
（一）召开党员大会、党的基层代表大会；
（二）党的基层组织开展主题党日；
（三）党员教育基地、党员先锋岗，以及党群服务中

心、党员活动室等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
（四）在重要工作、重要项目攻关和抢险救灾、抗击疫

情一线的党组织阵地、党员突击队等；
（五）开展党的对外交往活动。
除上述情形外，一般参照党徽图案可以使用情形使用党

旗图案。
第十一条 特殊情形需要同时悬挂党旗和其他旗帜的，

应当把党旗置于首要位置。
第十二条 制作非通用尺度的党徽党旗，在规定情形外

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的，应当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批
准。

第十三条 党徽党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于：
（一）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
（二）私人活动；
（三）私人场所、个人网络空间的标识物；

（四）个人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
（五）其他不适宜的场所、情形和环境。
第十四条 不得在党徽党旗上添加任何文字、符号和图

案等，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党徽党旗，不得制作使
用任何不符合本条例所附制法说明的党徽党旗。不得倒挂、
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党徽党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党徽党
旗。

不得随意丢弃党徽党旗。破损、污损、褪色、标记文字
和符号等不符合制作使用规定的党徽党旗，应当按照规定收
回、处置。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后，按照谁发放、
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单位收回或者妥善处置活动现场使用
的党徽党旗。

第十五条 党员去世后，经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单位具有
相关审批权限的基层党委同意，可以在其遗体或者骨灰盒上
覆盖党旗，但党旗不得触及地面，不得随遗体火化，不得随
骨灰盒掩埋。

第十六条 在网络、出版物等使用党徽党旗图案，应当
置于显著位置。

网络、出版物等使用的党徽党旗图案标准版本，在共产
党员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

第十七条 党徽党旗知识应当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党员
教育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组织应当教育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人民
群众，了解党徽党旗的历史和精神内涵，自觉规范使用党徽
党旗及其图案，尊重和爱护党徽党旗。

各新闻、出版单位应当加强对党徽党旗知识的宣传，报
道和使用含有规范党徽党旗图案的消息和图片，维护党的形
象。

第十八条 党徽党旗按照本条例所附的中国共产党党徽
党旗制法说明制作。制作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组织部在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中确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制作党徽党旗。

第十九条 党徽党旗原则上应当集中配备发放，做到一
个党委有一枚党徽、一个支部有一面党旗，所需经费可以从
党费中列支。

第二十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把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
对本地区本单位本系统党徽党旗各项工作履行监督管理责
任，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党徽党旗生产、销售和商
业使用的监督管理。

对非法生产、销售党徽党旗制品的企业和个人，对违反
本条例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的行为，应当进行批评教育、
及时纠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置，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
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党员徽章是党员的身份标识，其制作、使
用、管理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

关党徽党旗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
行。

（上接第一版）文艺演出结束，全场起
立，共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观看演出的还有：丁薛祥、王晨、刘
鹤、许其亮、孙春兰、杨洁篪、杨晓渡、张
又侠、陈希、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
奇、李瑞环、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曾
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
张高丽、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
吉炳轩、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
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
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张
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万钢、
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英、

夏宝龙、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
鸿、高云龙和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
淇、吴仪、曹刚川、刘延东、李源潮、马
凯、李建国、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何
勇、杜青林、赵洪祝、顾秀莲、热地、乌云
其木格、陈至立、周铁农、王胜俊、陈昌
智、张平、向巴平措、常万全、贾春旺、王
忠禹、张怀西、李蒙、白立忱、陈奎元、阿
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
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
华、郑万通、王志珍、韩启德、罗富和、李
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春、刘
晓峰、王钦敏，以及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和陈炳德、李继耐、乔清晨、靖志远、赵克
石、吴胜利、马晓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
一诚。

在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同志，老
同志代表，在京中管金融机构、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京中
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
中央纪委委员、国家监委委员、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
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在京委员、全国工商
联在京执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有关
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荣誉称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获得
者，全国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十一世班禅额
尔德尼·确吉杰布，全国性宗教团体主要负
责人，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优秀留学回国人才代表，部分已故老同
志亲属，烈士及因公牺牲人员遗属，“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2021年新发
展党员代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全国重点
优抚对象，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
兵代表等观看演出。

重要国际友人，在京各国驻华使节和国
际组织驻华代表、外国专家也应邀观看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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